
回力车做EN71认证 CE认证

产品名称 回力车做EN71认证 CE认证

公司名称 深圳市信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社区朱坳第二工业区
A2栋厂房401

联系电话  17318023119

产品详情

我们是国内国际最早进行CE与EN71检测的机构之一,我们已为全国各地的朋友检测过很多检测很好多产
品.协助他们拿到详细的检测报告。为确保产品的安全性，不同地区都制定有安全标准，以便在产品生产
的不同阶段实施严格的测试和生产过程控制，其中欧洲标准应用范围最比较广。任何去欧洲的产品，都
免不了要经过EN71标准的严格测试，对于玩具也不例外。其中最常用的，便是Torque& Tension,Drop
Test,Impact Test,compression Test。EN71-1：2005 玩具安全－第1部分：物理和机械性能该部分主要包括跌
落测试、小零件测试、锐利边缘测试、拉力测试、压力测试、线缝测试、耳鼻眼拉力、扭力测试等。EN
71-2：2006 玩具安全－第2部分：阻燃性能该部分规定了所有玩具禁止使用的易燃材料种类及对某些小型
火源的玩具的燃烧性能要求。要求被测试材料的燃烧速度不得超过标准规定的限值。涉及到戴在头上的
玩具、玩具化装服饰和供儿童在玩耍中穿戴的玩具、供儿童进入的玩具、含毛绒或纺织面料的软填充玩
具。EN71-3：2001/AC：2002 玩具安全－第3部分：某些元素的转移该部分规定了玩具的可触及部件或材
料中可迁移元素（锑、砷、钡、镉、铬、铅、汞、锡）的最大限值。其测试原理是：可溶性元素是模拟
材料在吞咽后与胃酸持续接触一段时间的条件下，从玩具材料中提取出的溶出物。采用检出限适当的方
法定量测定可溶性元素的含量。EN71-4：1990＋A1：1998 玩具安全－第4部分：化学和有关活动用的试
验装置EN71-4规定了在化学试验装置及相关活动设备中使用的化学物质的限值，也包括化学、生物学、
物理学、微生物和环境科学等领域中的试验玩具，同时也规定了标签、化学物质使用清单及使用说明书
的相关要求。EN71-5：1993 玩具安全－第5部分：化学玩具（试验装置除外）EN71-5规定了化学玩具中
有害物质使用的限制及要求，主要应用于模制和浇铸装置中的石膏、灰泥；微型台装置中的陶瓷和玻璃
制品上色材料；造型粘土装置中的烤箱可塑PVC料；塑胶浇铸装置；嵌入装置；照相洗印装置；模具中
使用的粘合剂、油漆、清漆、稀释剂和清洁剂。EN71-6：1994 玩具安全－第6部分：年龄标志的图形表
示该部分指出了对不适合3岁以下儿童使用但可能对3岁以下儿童有危险的玩具应加贴年龄警告标识。警
告标识可用文字说明或图示符号，如果使用警告说明，它必须符合EN71 Part 1的要求，无论是用英文或
是用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都必须清晰地显示警示语。EN71-7：指画颜料的要求EN71-7中列举了手指画颜
料中可允许的着色剂和防腐剂及其限值，并规定了8大重金属的迁移限值以及主要芳香胺的使用限制，同
时也规定了指画颜料中物理特性的要求。EN71-8：供户内和户外家庭娱乐用的摇摆、滑动和类似玩具EN
71-9：玩具中有机化合物通用要求EN71-9有机化合物的一般要求——规定了以以下暴露方式存在于每种
玩具或玩具材料中的有毒化合物的迁移总量：与嘴接触；摄取可能；皮肤接触；眼接触；吸入。受限物
质涉及的范围特别广，包括阻燃剂、着色剂、芳香胺、单体物质、溶剂迁移、可吸入溶剂、木材防腐剂
（室内和室外的）、其他的防腐剂和增塑剂。根据新的玩具指令2009/48/EC，2011年7月20日起在欧洲市



场新上市销售的玩具产品必须符合新的玩具法规要求。刚刚发布的EN71-1
(玩具的机械和物理性能)修订版即发映出这些新要求。根据某些修改后的内容，以前符合EN
71-1的玩具可能需要修改设计，以确保继续符合EN71-1:
2011的要求。而且，EN71-1的其它修改可能也需要生产商重新考虑产品的设计。1) 软填充玩具含有纤维
填充材料的软填充玩具，其接缝需进行70N的拉力测试，并且在使用最大10N的力量下，接缝的任何缝隙
不能插入直径为12mm的带有完全倒圆形末端的测试棒的前端，或者表面材料不能插入直径为6mm的测试
棒。2) 嘴部驱动玩具对于可供放入口中的玩具，不论是否由嘴部驱动，新法规都有相关要求。以可供放
入口中的玩具为例，可拆卸的吹口或其它可拆卸的部件不可以完全容入小部件容量筒中。另外，玩具中
可供放入口中的吹口和其它部件，不包括由嘴部驱动的抛射玩具，在依次进行浸泡测试、扭力测试和拉
力测试的过程中被拆卸下来后，不可以完全容入小部件容量筒中。3) 绳索 (这部分要求有较多变化，其
中包括：)供18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上如果一端带有松散的绳索(不包括拉拽玩具)，则绳索松散部分
的长度不得超过300毫米。供18个月以上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不包括拉拽玩具)，如果一端带有松
散的绳索，而且绳索松散部分的长度超过300毫米，则玩具或其包装上应附有警告：“警告。不适合18个
月以下儿童。带有长绳 / 长链。勒束危险。”供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一端带有松散绳索的拉拽玩具，
其松散绳索的长度不应超过800毫米。4) 包装不论供何种年龄段使用的玩具，其包装外形不能采用小球形
状。而且，包装上任何可分离的部位不能是卵形或椭圆形，并且不能可以通过测试模E，除非其较大一边
的尺寸为64毫米或以上。带有圆形末端的圆柱形包装上任何可分离的部件也要符合这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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